
高平市能源局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一）

一、执法事项：行政处罚

煤矿建设项目、煤矿监管类行政处罚

二、实施部门

煤炭股、监测与规划股、环保与稽查股

三、事项类别

煤矿建设项目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煤矿及洗选企业

五、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建设工程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

章。

六、办理条件

发现违法事实

七、申办材料

发现违法事实的材料或举报材料

八、办理方式

高平市能源局相关股室受理

九、办理流程

案件受理→立案审查→立案→调查核实→集体讨论→告

知→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或听证→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执行结案→案卷归档（详见流程图）

十、办理时限



1.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

人不在场的，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2.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三日内提

出；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

时间、地点。

3.当事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

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二、结果送达

当面送达或邮寄送达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如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高平市人民政府或晋城市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 6 个月内依法向阳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现场咨询或致电 0356-2355046、2355863、2355962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0356-2355954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结果在高平市

人民政府网站公示。



高平市能源局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二）
一、执法事项：行政处罚

电力、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节能监管类

二、实施部门

电力和节能股、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股

三、事项类别

电力、新能源、节能工作领域监管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电力企业、新能源企业、用能单位、节能中介服务机构、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单位节能工作。

五、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山西省节约能

源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

六、办理条件

发现违法事实

七、申办材料

发现违法事实的材料或举报材料

八、办理方式

高平市能源局电力和节能股、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股受

理

九、办理流程

案件受理→立案审查→立案→调查核实→集体讨论→告

知→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或听证→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执行结案→案卷归档（详见流程图）

十、办理时限

1.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

人不在场的，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2.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三日内提

出；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

时间、地点。

3.当事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

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二、结果送达

当面送达或邮寄送达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如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高平市人民政府或晋城市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 6 个月内依法向阳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现场咨询或致电 0356-2355858、2355961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0356-2355954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结果在高平市

人民政府网站公示。



高平市能源局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三）

一、执法事项：行政处罚

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类

二、实施部门

油气股

三、事项类别

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建设保护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项目建设；石油、天然气长输管

道保护工作；第三方建设工程施工企业管道保护违法违规行

为。

五、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山西省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

和保护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

六、办理条件

发现违法事实

七、申办材料

发现违法事实的材料或举报材料

八、办理方式

高平市能源局油气股受理

九、办理流程

案件受理→立案审查→立案→调查核实→集体讨论→告

知→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或听证→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执行结案→案卷归档（详见流程图）

十、办理时限

1.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

人不在场的，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2.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三日内提

出；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

时间、地点。

3.当事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

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二、结果送达

当面送达或邮寄送达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如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高平市人民政府或晋城市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 6 个月内依法向阳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十四、咨询方式

现场咨询或致电 0356-2355960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0356-2355954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结果在高平市

人民政府网站公示。



十七、办理流程图

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或举报，发现可以立案的条件，上报股室负责人，同意后，

执法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

执法科室将《立案审批表》、《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或

《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整改复查意见书》、影像资料等相关材料整理完

全，交至人事教育与法规股审核是否符合立案标准

法规股初审后，发现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应当受理的，

由执法股室上报分管领导、局长审核，并在《立案审批表》上签字生效，立案

分管领导指派两名以上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收集证据，调查结束后，填写《XX
案件调查报告》

违法事实成立，组织案件审理委员会评

审，填写《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

提出听证的，举行听证会。根据听证决

定，需给予行政处罚的，交分管领导、

局长审批签字

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填写送达回执

不需要或未提出听证的，经陈述申辩

或无陈述申辩后，制作《行政处罚案件

审批表》交分管领导、局长审批签字

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填写送达回执。

有异议。申请行政复议或诉讼的,行
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复议或诉讼结束后，根据复

议或诉讼机关决定执行

无异议

处罚执

行完毕

经调查，违法事实不成立，经局长同

意撤销立案

有异议。不申请复议或

诉讼，也不履行处罚决

定的,申请强制执行

填写《结案审批表》，经分管领导、局长审批签字

结案。将所有案卷材料整理归档，原件由人事教育与法规股备案保存，承办

股室留存复印件


